附件4
××（学院/部门）研究机构评分排序表
（盖章）
	机构名称
	基本建设
（20%）
	成果与
影响力
（30%）
	特色贡献
（20%）
	规范管理
（30%）
	负面
清单
	得分
（总分100）
	位次
	发展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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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1. 各单位结合学科特点和单位实际赋予各指标相应权重，对各研究机构（研究院、研究中心）进行赋分并排序；
2.一级指标及指标含义详见附件2；
 3.发展建议：请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注销、调整、整改等建议，如需调整的，请附《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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